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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履行民事检察职能 强化老年人权益保障

□本报通讯员 吴珊珊

年逾古稀的周明（化名）患有精
神残疾，然而近年来与其相依为命的
弟弟却对他不闻不问，身无分文的他
只能在外流浪。日前，在上海市黄浦
区检察院支持起诉后，一场针对周明
等民事行为能力受限的特定群体的
帮扶行动就此展开。

残疾老人流浪在外

已过古稀之年的周明患有三级
精神残疾，居住在上海市，他的弟弟
周双（化名）与他同住在一座城市，在
其父母双亡后代为履行一定的监护
义务。2019 年，周明居住的房屋被征
收拆迁后，周双新娶了妻子，长期生
活在外省，自此便对哥哥周明不闻不
问。不仅如此，周双还拿着周明的身
份证、医保卡、银行卡等，长期占有周
明的养老金和征收补偿款，致使周明
身无分文，流浪在外。

后来，黄浦区一街道的居委会工
作人员在路边发现了周明，居委会便
承担起了临时看护他的职责，并为他
提供饮食、床铺等基本生活保障。但
居委会没有办法解决周明所面临的
其他问题，只能将情况上报街道进行
协 调 处 置 。 2023 年 底 ，正 值 寒 潮 来
袭，街道第一时间为周明寻找避寒场
所，协调黄浦区救助站临时安顿他。
与此同时，工作人员还协同派出所民
警联系上了周双，希望他可以承担看

护责任，但遭到了周双的拒绝。

检察机关支持起诉

由于周明是退休人员，享有社会
养老保险金，他的情况不符合社会救
助条件，街道和居委会启动救助缺乏
先决条件，无法对他进行托底保障。
2024 年 1 月 3 日，街道及居委会工作
人员找到了黄浦区检察院寻求帮助，
希望能够找到方法使老人得到更好
的照顾。

该 院 经 审 查 认 为 ，周 明 智 力 受
限、行动不便，符合《民事检察部门支
持起诉工作指引》的相关规定，可以
采取特别程序开展支持起诉工作，帮
助周明走出困境。

在与居委会沟通的过程中，承办
检察官了解到，周双并不是法院经特
别程序指定的监护人。同时居委会表
示，如果没有家属愿意做周明的监护
人，居委会可以承担起监护责任。在
确认居委会的意愿后，检察官确定了
初步的办案思路：先由法院确认周明
无民事行为能力或限制民事行为能
力，再由法院指定适格的监护人。

1 月 5 日，在街道的安排下，承办
检察官见到了周明，“我记得他就呆
呆地坐在门边，目光空洞，我尝试与
他交谈，发现与他沟通比较困难，其
间他还多次剧烈咳嗽。当时我就想，
要尽快帮助老人解决眼下的问题”。

回到检察院后，承办检察官首先
想到的是周明的看病问题，便试着联

系周双，希望可以拿回周明的身份证、
医保卡、银行卡等，周双依旧没有答
应。检察官认为，若按常规流程先行
进入司法程序，确定行为能力后再指
定监护人，然后开展维权工作，老人将
等待相当长的时间，还可能会贻误最
佳治疗时机，导致老人的病情恶化。

为尽快突破周明的维权困境，1月
10 日，黄浦区检察院联系了街道、居
委会、司法所的工作人员，以及公职
律师、社区民警等，组建工作专班，并
同步召开案件研讨会。经讨论，各方
一致认为首先要联系周双，明确告知
其各项法律规定，使其了解侵害周明
权益的法律后果。要促使周双尽快
交还周明的身份证、医保卡、银行卡
等，并核对确认财产数额，在确定监
护人之前，将相应的证件等交由作为
临时监护人的居委会保管，用于对周
明的临时安置。待司法鉴定结束，法
院判定监护人后，再根据法院判决由
监护人履行监护职责。

延伸履职传递温暖

根据会议讨论形成的方案，承办
检察官再次联系周双。经过一番激
烈的交锋，周双最终同意归还周明的
各类证件，但他表示被他占用的征收
款项及其他财产总额巨大，目前他只
能先转账一部分，其余的通过签订欠
条的方式，分五年偿还。

在取得周明的身份证、医保卡、银行
卡后，居委会帮其入住了敬老院。1月30

日，黄浦区检察院向区法院提交支持
起诉意见书，支持居委会向法院申请
认定周明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7月 4
日，经司法鉴定所鉴定，周明患有中度
精 神 发 育 迟 滞 ，目 前 无 民 事 行 为 能
力。法院于 9月 18日支持申请人的申
请，判决周明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
判决下达后，法院将综合考虑周明身
边有无亲属愿意做监护人等情况，为
其指定适格的监护人。目前相关工作
正在进行中。

黄浦区检察院在办案中了解到，
周明的情况不是个案，为更好地开展
针对老年人、残疾人等民事行为能力
受限的特定群体的认定民事行为能力
与指定监护人的支持起诉工作，让他
们依法享有诉权、有效行使诉权，该院
于日前举办“检护民生”检察开放日活
动，介绍特定群体特别程序支持起诉
职能、检察机关助力基层社会治理的
相关做法，并结合区情发布《特定群体
认定民事行为能力特别程序支持起诉
工作解读》（下称《工作解读》）。

据了解，该《工作解读》共 16 条，
明确了检察机关对特定群体认定民
事行为能力特别程序支持起诉的启
动条件、需要认定民事行为能力与指
定监护人的情况、可担任监护人的对
象等。《工作解读》还附有《特定群体
认定民事行为能力特别程序支持起
诉相关线索移送函》，进一步畅通、完
善了辖区内线索发现渠道和相关工
作机制，切实保障特定群体的合法权
益得到有效维护。

为流浪的残疾老人解决后顾之忧
上海黄浦：支持起诉维护特定群体合法权益

□本报记者 匡雪 通讯员 曹天溥

A公司拿着白纸黑字的合同起诉债务人B公司和担保人C公司还本付息，得
到法院支持。对于生效判决认定的还款数额，B公司认为与实际情况不符，申请
再审被驳回后，B公司向检察机关申请监督。日前，经山东省巨野县检察院制发
再审检察建议并积极开展检察和解工作，三家公司握手言和，A公司自愿撤回起
诉，法院撤销原审判决。

B公司是巨野县本地的一家建材公司。2014年12月和2015年1月，B公司分别
从该县农商银行贷款2000万元和1900万元，C公司以土地和房产为贷款提供担
保。农商银行的债权后经多次转让，转给了A公司。由于B公司未按时偿还贷款本
息，A公司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判决B公司还本付息，C公司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判决生效后，B公司向法院申请再审，被法院驳回。

2024年3月，B公司向巨野县检察院申请监督。受理监督申请后，该院检察官
迅速开展调查核实，对案件事实、法律适用、企业经营情况等进行全面审查。“我
们已经前后多次归还利息，可法院仍判决我们偿还自借款之日起的全部利息，
这太不公平了！”B公司负责人向承办检察官陈述道。

通过调取和审查B公司的案涉贷款账户交易明细，承办检察官发现，该公司
在2015年10月至2016年3月分17次共偿还利息254万余元。

据此，巨野县检察院认为，法院判决B公司付清全部利息确有错误，审查发
现的新证据足以推翻原判决，原判决认定的部分基本事实与实际情况不符。经
检委会会议讨论后，该院向法院制发再审检察建议。法院采纳了再审检察建议，
作出对该案予以再审的裁定。

考虑到该案涉及多家本地企业，且承担债务的企业已经履行支付利息的义
务，案件存在和解基础，承办检察官于是通过释法说理积极促成案涉当事人沟
通和协商，3家公司经过协商互相理解，最终达成和解协议。

7月8日，A公司主动向法院提交了撤回起诉申请书，自愿撤回起诉。法院作
出裁定，准许撤回起诉，并撤销原判决。B公司和C公司相关负责人日前向前去回
访的承办检察官表示，矛盾纠纷化解后，公司的财务状况得到了改善，感谢检察
机关为企业排忧解难。

以监督促和解
三家企业握手言和

□本报记者 王玲
通讯员 翁婷

“太感谢你们了，有了这笔钱，我
老伴儿终于能安心治病了，我这心里
也轻松多了。”不久前，在辽宁省沈阳
市苏家屯区检察院的精准监督下，一
起困扰赵某 5 年之久的执行案件画上
了圆满的句号。

2023 年 12 月，苏家屯区检察院检
察官在办案中查阅法院卷宗时，一起
申请人为赵某的执行案件引起了检
察官的注意：2018 年 5 月 31 日，赵某、
王某因琐事发生口角，王某持刀将赵
某割伤。经审理，法院判决王某赔偿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赵某经济损失 1 万
余元。然而判决生效后，王某并未按
时履行给付义务，赵某遂向法院申请
强制执行，但案件以终结本次执行程
序结案。经初步审查，检察官认为，
该案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违法情
形，遂依职权开展监督。

承办检察官通过到赵某家走访、
询问得知，赵某身患糖尿病多年，左
手手腕曾因骨折留有后遗症，已丧失
劳动能力，夫妻二人平日里依靠赵某
微薄的退休金勉强度日。赵某的妻
子患有严重的肺病，因为经济原因，
手术一拖再拖，这笔执行款已经成为
夫妻二人期盼的“救命钱”。

此外，承办检察官通过进一步
审查案件材料发现，对于申请人提
供的财产线索，承办法官并未做到
尽职调查，对部分财产线索未采取
查控措施。同时，法院收到材料时
间即案件立案时间为 2019 年 1 月 23
日，但执行通知书于 2019 年 2 月 18
日才向被执行人送达，超过了 10 日
内送达的法定期限。

经综合研判，苏家屯区检察院认
为，法院在执行中未穷尽财产调查措
施且法律文书送达不合法，遂于今年
6 月向法院制发检察建议，督促其纠
正违法行为、恢复对该案的执行。与
此同时，承办检察官还秉承“监督与

支持并重，督促与协作并行”的理念，
运用调查核实权开展多地走访，成功
找到被执行人王某，对其进行充分的
释法说理。

最终，在检法两院办案人员的共
同努力下，该案得以顺利执行。

案件虽然办结了，但赵某夫妇的
困 难 处 境 依 旧 牵 挂 着 检 察 官 的 心 。
苏家屯区检察院民事检察部门及时
将该案涉及的司法救助线索移送控
告申诉检察部门。控申检察部门经
过审查，认为赵某的情况符合应当给
予司法救助的情形，依法作出给予司
法救助决定。日前，该院将司法救助
金发放至赵某手中。

帮困难老人拿回“救命钱”

法护“夕阳红”
近日，河南省确山县检察院检察

官前往辖区养老机构开展法治宣传
活动。检察官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结
合涉老年人民事赔偿等案例开展以
案释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向老年人
宣讲生活中经常涉及的宪法、民法典
条款，并宣传检察机关的支持起诉职
能，鼓励老年人群体遇事找法、依法
维权。图为检察官与老人促膝交谈，
了解他们的法治需求。

本报通讯员秦玉川摄

□本报通讯员 何若愚

遭遇交通事故后迟迟拿不到赔偿款，李某很是郁闷。日前，浙江省诸暨
市检察院促成李某与肇事方和解，李某顺利拿到17.5万元赔偿款。

2020年4月，山东人李某驾驶车辆途经浙江诸暨某高速路段时，与纪某驾
驶的重型货车发生追尾事故，造成李某身体多处伤残。此后李某进行手术及
康复治疗，治疗费用高达12万余元。在此过程中，李某多次向纪某及其公司表
达赔偿诉求，均被拒绝。

2022年5月，李某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纪某、纪某所属的上海某管理公
司、货车所属的上海某物流公司及保险公司赔偿其医疗费、残疾赔偿金等损
失。一审法院判决某管理公司赔偿25万余元、保险公司赔偿17万余元。

然而，面对法院判决，某管理公司始终未支付赔偿款。李某申请强制执
行后，法院经查询，发现该公司账户资金和公司财产并不足以支付赔偿款。
李某向绍兴市中级法院提出再审请求，因证据不足被法院驳回。眼看赔偿款
迟迟未有着落，2024年5月，李某向诸暨市检察院申请监督。

受理该案后，承办检察官立即展开全面审查，调取相关证据材料，还原
案涉人员、车辆、公司架构等基本案件事实，厘清法律关系。经查，纪某的
劳动关系属于某管理公司，而该公司负责人却为某物流公司员工，纪某所驾
驶的货车也登记在某物流公司名下、“出租”给某管理公司运营。根据道路运
输条例相关规定，营运性车辆及营运证不得转让、出租。综合相关证据，承
办检察官认为，某物流公司将货车违规出租，不能免除交通事故中肇事车主
一方的赔偿责任。

“调查核实工作取得一定成效后，考虑到李某多次向我们表达过和解意
愿，想尽快拿到赔偿款，从当事人利益以及诉讼周期角度出发，我们认为达
成和解是本案最好的处理方式。”为此，承办检察官多次与某物流公司相关负
责人沟通联系，深入开展释法说理，最终某物流公司同意参与和解。

8月，在诸暨市检察院承办检察官的主持下，李某与某物流公司、某管理
公司当场达成和解协议，约定除保险公司已赔偿的款项之外，由某物流公司
代某管理公司支付李某10万元，并另行补偿李某7.5万元。鉴于案件已进入执
行程序，为一并解决相关纠纷，检察机关与法院进一步沟通，法院免除了本
案的执行费用。近日，顺利拿到17.5万元赔偿款后，李某撤回了监督申请。

巧解交通事故纠纷

承办检察官与案涉企业相关人员座谈，了解案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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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魁魁：本院受理原告谢晓燕诉被告赫魁魁离婚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2472 号民事判决
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第四法庭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丁敏、刘振：本院受理阜阳市锦洋脚手架有限公司诉你们建筑设
备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
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1683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来本院开发区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道俊：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开发区名曼电料经营部诉你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1202 民初 17341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9 时（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开发区人民法
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阜阳新旭建筑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安徽新圣达金属装饰工

程有限公司诉你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9385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一、被
告阜阳市星港置业有限公司支付原告安徽新圣达金属装饰工程有限
公司剩余装修款 2065721.1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自 2024 年 7 月 3 日起，
按照年利率 3.35%的标准，支付至该款付清时止），于本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支付完毕；二、驳回原告安徽新圣达金属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的其
他诉讼请求；案件受理费 23326 元，由被告阜阳市星港置业有限公司
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
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平玉：本院受理原告张峰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2989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被告李平玉偿还原告张峰借款 300000 元，于本判决生效后 30
日内偿还完毕；案件受理费 5800 元，财产保全费 2020 元，合计 7820
元，由被告李平玉负担。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判决书，逾
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李侠虎：本院受理阜阳绿地置业有限公司诉你房屋买卖合同纠
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503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开发区
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姚林、夏韦：本院受理阜阳绿地置业有限公司诉你们房屋买卖合
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因你们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

（2024）皖 1202 民初 15036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
院开发区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
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赵文洁：本院受理原告阜阳市颍州区三合镇三星村股份经济联

合 社 与 你 租 赁 合 同 纠 纷 一 案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24）皖 1202 民初 13754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告赵文洁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原告阜阳市颍州区三合镇三星村股份经
济联合社截至 2025 年 3月 20日的租赁费 83000元；二、被告赵文洁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 30日内支付原告阜阳市颍州区三合镇三星村股份经
济联合社违约金 15000 元；三、驳回原告阜阳市颍州区三合镇三星村
股份经济联合社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
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
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赵士亮：本院受理原告陈沙沙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案号：
（2024）皖 1202 民初 15788 号，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民事
裁定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原告诉讼请求：请求
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婚庆道具款 17228 元及逾期付款利息 1188.85 元

（以 17228 元为基数，按同期 LPR 标准，自 2022 年 10 月 9 日起暂计至
2024 年 9 月 12 日为 1188.85 元，实际计算至款清之日止），以上暂合计
为 18416.85 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
满后第 3 日 9 时（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颍西人民法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培娟：本院受理刘全富诉你变更抚养关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11633 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一、被告刘培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30 日内支付原告刘全富
19500 元；二、驳回原告刘全富的其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阜阳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合肥佳诺宝快运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马何骥与被告高磊、合

肥佳诺宝快运有限公司、中国太平洋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
公司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4）皖 0111 民初 18097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
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刘元二：本院受理原告吴彬英诉被告刘元二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8 月 6 日 8

时 30 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许庆红：本院受理原告吴成与被告许庆红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02 民初 7252 号民事判决
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
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李希：本院受理原告刘泽诉被告李希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8836 号民事判决书，自
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不上诉，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陈雷：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唯诚物业服务有限公司与被告陈雷
物业服务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02 民初
7128 号民事判决书、上诉状，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上诉状，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合肥杰舰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李志强与合肥杰舰科技有限
公司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03
民初 1076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驳回李志强的诉讼请求；案件
受理费为 2552 元，由李志强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合肥瑶海区世春货物转运服务部、刘太伍：本院受理原告肥东县
豪迈铝业批发部诉被告合肥瑶海区世春货物转运服务部、刘太伍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
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
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8
月 6 日 8 时 35 分在本院第十二法庭适用普通程序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程辉：本院受理原告张丹与被告程辉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03 民初 9609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
程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张丹借款本金 7000 元及利息

（以 7000 元为基数，自 2024 年 5 月 28 日起，按年利率 3.45%计算直至
款清之日止）；二、驳回张丹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
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费 520 元，均由程辉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
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
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
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徐金龙：本院受理原告陈飞与被告徐金龙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03 民初 8040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如下：徐金龙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陈飞借款 25000
元，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
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425 元、保全费 270 元、公告费 520 元，均由被
告徐金龙负担。限你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
院递交上诉状，并按照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
肥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夏永生、束素艳：本院受理刘延松诉夏永生、束素艳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
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2 月 19 日 9 时
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合肥蜂巢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董李新：本院受理（2024）皖 0111

民初 15348 号原告合肥金蚂蚁餐饮管理有限公司与被告合肥蜂巢餐
饮管理有限公司、董李新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们
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534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
起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陈红梅：本院受理（2024）皖 0111 民初 23144 号原告魏来与被告陈
红梅、刘凯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4）皖 0111 民初 23144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
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
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王飞：本院受理原告云南律证不良资产处置有限公司与王飞追

偿权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503 民初
7028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六安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本判决
即发生法律效力。案件受理费 60元，由被告王飞负担。

安徽省六安市裕安区人民法院
安徽初更智能科技有限公司：本院受理陈炼芳与安徽初更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一案，陈炼芳请求判令：一、请求判令解除原
告与被告签订的《初晨清号总经销合同》；二、请求判令被告返还原告
代理费用 149800 元；三、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承担。因用其他方式无
法向你送达，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据材料、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廉政监督卡、诉前告知书、普通程序独任
审理通知书、民事裁定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0 日内。定于 2025 年 2 月 7 日 9 时
在本院第七法庭适用普通程序（独任审理）公开开庭审理此案，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庐阳区人民法院

朱晓东：本院受理原告合肥瑶海区李宏建材经营部与被告朱晓
东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
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材料，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举证期满后第 3
日 8 时 30 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第十四法庭开庭审理。逾期不到
庭，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高乾明：本院受理合肥市瑶海区麦瑞客音乐吧诉高乾明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
书、应诉通知书及证据材料等，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2 月 19 日 9
时 30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理本案，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吴青云：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瑶海区麦瑞客音乐吧诉被告吴青

云民间借贷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民事起诉状副本、证据材
料副本、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等有关诉讼材料。自公
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于 2025 年 3 月 26 日 9 时 20 分在本院第十一法庭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合肥市瑶海区人民法院

严曙：本院受理原告成都鑫祐逸唯商务信息咨询有限公司与被
告严曙不当得利纠纷一案，案号：（2024）皖 0826 民初 7059 号，因无法
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开庭材料相关法律文书，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定
于 2025 年 2 月 21 日 9 时在宿松县人民法院第六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
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安徽省宿松县人民法院

丁跃空：本院受理原告安庆市路霸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诉被告
丁跃空租赁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803 民初
219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丁跃空于本判决生效
之日起 15 日内支付原告安庆市路霸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租车费 8400
元；二、驳回原告安庆市路霸汽车租赁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
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115 元，由原告安庆市路霸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负
担 65 元，被告丁跃空负担 50 元；公告费 360 元，由被告丁跃空负担。
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之日起 15
日内上诉于安庆市中级人民法院。 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

陶金平：本院受理原告安庆金铺商贸有限公司诉被告陶金平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五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803 民初 2119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如下：一、被告陶金平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支付原告安庆金铺商贸有限公司货款 9573.48 元及逾期付
款损失（逾期付款损失以货款 9573.48 元为基数，自 2024 年 8 月 27
日起，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
率的 1.5 倍计算至货款实际支付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安庆金铺商
贸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
付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六十四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 50 元，公告
费 360 元，由被告陶金平负担，自公告之日起经 30 日视为送达。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之 日 起 15 日 内 上 诉 于 安 庆 市 中 级 人 民 法
院。 安徽省安庆市大观区人民法院

程仁奎：本院受理原告曾福坤诉你劳务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24民初 9593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
日起 3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
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
安徽燊桥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李仙桃、乔建华、乔湘皖：本院

受理庐江县中小企业融资担保有限公司诉你们追偿权纠纷一案，现
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4）皖 0124 民初 9022 号民事判决书，限你们
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庐江县人民法院
徐磊：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包河区鸿劲广告材料经营部诉被告

徐磊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794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王蕾：本院受理原告宋凡凡诉你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8897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被告
王蕾于判决生效之日起 15 日内偿还原告宋凡凡借款本金人民币
55000 元。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集约送达中心领取，逾期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刘涛：本院受理原告徐永健诉你合伙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结，现依

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1202 民初 9346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一、被
告刘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10 日内偿还欠原告徐永健的债务 20000
元及利息（以 20000 元为基数，按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从
2024 年 6 月 28 日起计算至款付清之日止）；二、驳回原告徐永健的其
他诉讼请求。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到本院集约送达中心领取，逾期
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安徽省阜阳市颍州区人民法院

徐磊：本院受理原告合肥市包河区鸿劲广告材料经营部诉被告
徐磊加工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4）皖
0111 民初 17940 号民事判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3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
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安徽省合肥市中级人民法院，逾
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安徽省合肥市包河区人民法院

安徽金八建设有限公司：2024 年 9 月 20 日，袁志伟为其在工作期
间受伤一事向我局提出工伤认定申请，我局于 2024 年 11 月 6 日受理
该申请。经调查核实，根据《工伤保险条例》第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
袁志伟受到的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应认定为工伤。我局于
2024 年 12 月 10 日作出该事故工伤认定决定，编号：蒙认 2024293。
2024 年 12 月 16 日，我局向你公司邮寄该文书，邮件被拒收退回，多次
联系无果，现依法向你公司公告送达该决定书。请自公告之日起 60
日内到蒙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社保股领取《认定工伤决定书》

（编号：蒙认 2024293），逾期未领取视为送达。
亳州市蒙城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遗失声明
苏 文 兰 于 2024 年 12 月 22 日 不 慎 遗 失 身 份 证 件 ，证 号 ：

642221199707251386，现声明作废。 苏文兰


